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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上网及公共信息网络上发布保密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股室：

《芒市搬迁安置办上网及公共信息网络上发布保密管理制度》，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芒市搬迁安置办

2019年8月19日

芒市搬迁安置办上网及公共信息网络上发布

保密管理制度

第一条  芒市搬迁安置办工作人员上网应严格遵守《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第二条  凡办高端涉密计算机一律禁止接入互联网，其他计算机接入互联网的，一律安装软件防火墙，并配置相应安全策略，以阻断来自网络黑客的恶意攻击。

第三条  不得上网查找、浏览、下载带有暴力、色情、反动、封建迷信等不健康内容的网页；不得浏览消费娱乐等与工作不相关的信息网站，不得在网上从事股票交易或网上购物、网上聊天等活动。

第四条  遵守国家有关保密制度的法律、法规，密级文件应统一存放在工作用机或者U盘中，不得存放在用于上网的计算机中。不得通过网上论坛、上网聊天、发放电子邮件等途径泄漏同系统内部秘密文件和信息。

第五条  要时常对上网计算机进行杀毒、维护，以免病毒在单位内部传播，发现病毒立即报网络管理员处理。（各股室上网电脑均已免费安装了正版360专用杀毒软件，要定时对杀毒软件进行升级）。

第六条  定期由计算机保密员对上网计算机进行漏洞扫描，发现漏洞及时下载补丁程序予以安装。

第七条  遇到网络问题禁止擅自处理，要与网络管理人员取得联系。如违反规定操作造成对其他上网用户的影响等一切后果由操作人承担责任。

第八条  单位内的公共信息或其他重要信息需网上发布的，要严格审查，并报分管领导、主要领导签字同意后才可网上公布，同时做好备案与记录。对于网上发布的简报、信息等，需经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才能上传到政府网上。

第九条  本制度由办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自2019年9月1日起执行。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芒市移民开发局上网及公共信息网络上发布保密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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